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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科研团队负责人（PI）
推荐标准

（试行）

科研团队负责人（PI，学术带头人）是一支科研团队的

核心关键力量，应具备突出的学术创新能力、较强的科研领

军能力、良好的学术道德、有效的组织管理能力等。科研团

队是以团队负责人为核心，由具有相对稳定、优势互补的合

作成员组成的学术团体。为集聚优势科研力量，高水平建设

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的人才队伍，特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团队负责人（PI）的基本要求

PI需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大影响，学术水平、实际贡献、

人才培养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年龄不超过 65岁（院士除外）、

正高级职称；或 45岁以下并同时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级职

称。此外，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 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

2. 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引进人才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领军人才

和青年拔尖人才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

秀青年科学基金（含海外）获得者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

划”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；

3. 近 5年承担了以下重大科研任务 1项（含）以上：国

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、



2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重大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

联合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项目；

4.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（排名前三），或者以第一作者

或通讯作者在 Science、Nature、Cell等国际期刊发表研究论

文 1篇及以上；

5. 其他在本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、具有重大影响的专

家，符合以下第①、②、③、④条中两项者：

①近 5年承担了以下科研任务 1项（含）以上：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课题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、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青年基金或地区科学基金；海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等省部

级项目；

②近 5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本学科领域中国

科学院Ⅰ区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，或Ⅱ区及以上期刊发表

学术论文 5 篇以上；

③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有效排名、省部级奖一等奖（排

名前三），省部级二等奖科技奖励（排名前二），省部级三等

奖（排名第一）；

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、海南省政府特殊津贴、海南

省领军人才或海南省自贸港 C类人才及以上。

二、外籍专家担任团队负责人（PI）的，相关业绩条件

由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审核。

三、科研团队的组成

团队总人数一般为 5～10人，由 PI、若干研究骨干、科

研辅助人员和全职博士后组成。根据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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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总人数可适当拓展或缩减，但原则上不能少于 3人、不

能多于 15人。

四、团队的基本要求

1. 团队负责人对团队具有有效的管理与“领头羊”能力，

能够牵头完成有组织的科研活动，并已取得一定的合作成果。

2. 团队需有明确的研发目标和发展计划，符合海南国家

公园研究院重大科研方向布局；

3. 团队科研能力突出，研究骨干须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

或博士学位，科研辅助人员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硕士学位，

全职博士后根据工作需要聘用；

4. 团队有合理的专业、年龄结构，成员之间有科学的互

补性和良好的科研合作基础；

5. 团队建立了规范的内部管理、绩效评价、奖励等制度。


